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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你问我答

法治漫画

以案说法

“挂名”
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职

称评价不唯资历、不唯学历、不唯论文。然而在

久被诟病的“论文经济”视野之外，部分高校教师

为评职称争相买图书专著“挂名”的风气渐盛，并

形成了一条从内容代写到主编挂名再到代购代

销的灰色利益链。在网上，有上百家网店公开售

卖“主编位”，最贵2.6万元、最便宜5500元。这

些挂名图书通常只印两本，且可在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查到。 朱慧卿

乘坐网约车丢包
司机能要保管费吗？

编辑同志：
一周前，我利用公休假去找

在外地工作的男友时，曾通过

手机网约车软件叫车。由于当

时已乘坐 8 个小时的火车，身

体非常疲惫，加上患有感冒，

迷迷糊糊下车时，将手提包遗

失在了车上，包内不仅有各种

证件、信用卡，还有2万余元现

金。发现手提包丢了后，我找

到了司机高某。可高某说，必

须留下5000元现金作为“保管

费”，否则就别想要回所有的物

品。身处外地，无奈的我只好照

办，可后来我越想越觉得不对

劲。请问：现在我能否索回“保

管费”吗？

读者：万秀菲

万秀菲读者：
你有权索回“保管费”。

一方面，从合同角度来看，

高某没有索要保管费的依据。

合同法第365条规定：“保管合同

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

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你与

网约车平台以及高某之间，并没

有就手提包及包内物品达成保

管协议，也就意味着本案并未形

成保管合同，高某自然无权借口

保管索要保管费。

另一方面，从消费者权益保

护角度来看，高某无权收取保管

费。你通过网约车平台联系上

司机高某，并缴纳相关费用，表

明彼此形成了消费合同关系，高

某属于具体的服务者。而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第18条分

别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

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

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经营者

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

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

要求。”高某借履行职务之便，

故意占有你遗留的财物，明显

与之相违。

再一方面，从侵权角度来

看，高某必须承担返还责任。物

权法第 109 条、第 112 条分别规

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

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

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

门。”“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

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

保 管 遗 失 物 等 支 出 的 必 要 费

用。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

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

行义务。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

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

费用，也无权请求权利人按照承

诺履行义务。”高某拾得你的手

提包后，必须无条件通过直接或

间接方式履行返还义务。其要

想获得补偿，必须以已经因此遭

受必要损失，或你曾经作出过

“悬赏”承诺为前提。而高某根

本没有损失，你也没有作出过悬

赏承诺。你最终之所以不得不

答应，是因为迫于高某乘人之危

的违心让步，并非你的真实意思

表示，在此情况下，你自然有权

要求高某返还。

颜东岳

通讯员 黄江南

把被害人灌醉后，劫走她身上的财物，

这种行为到底是盗窃还是抢劫？近日，三门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刘某是贵州织金人，小学毕业后辗转各

地务工。2017年7月初，刘某与邓某（另案

处理）、王某（另案处理）商量，准备通过手机

搜索附近女性，加好友聊天后，把她们约出

来用酒灌醉，再拿其钱财。不久，刘某就让

王某把他微信中的女网友李某约出来，因为

他看到李某发的照片中其脖子上挂着一条

金项链。王某当即答应了，马上约女网友见

面吃饭。

当日，刘某一行驾车带着李某来到三门

健跳一个饭店吃饭。饭桌上，刘某三人轮流

向李某敬酒，一杯接着一杯，点的菜还没上

齐，李某就已经喝醉了。整个用餐过程中，

李某至少喝下了五六瓶啤酒。

见李某已被灌醉，刘某驾车和其他人一

起送她回家。在车上，李某沉沉睡去，刘某

与邓某开始翻找她的包，找到了700元现

金，三人拿走分赃。接着，刘某故意推搡李

某，确认李某没有反应后，伸手去取李某脖

子上的项链，可怎么也取不下来。他指使邓

某拿指甲剪剪断项链，自己再轻轻地把项链

抽了出来。得手后，刘某等人将李某送到住

所附近就驾车离开了。

回去后，刘某告诉女友曾某这条项链的

来历并委托她处理，曾某将项链拿到典当铺以

4700元的价格出售，非法所得被两人挥霍。

三门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伙同他人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灌醉酒的方法致被害

人不能反抗，并劫取财物，其行为构成抢劫

罪；曾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收藏、销售，

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刘某、

曾某如实供述，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已退赔

被害人部分经济损失，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遂作出判决：以抢劫罪一审判处刘某有期徒

刑3年，并处罚金3000元；以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判处曾某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

并处罚金3000元。

法官说法：
刘某他们的行为，为何是抢劫而不是盗

窃呢？经办法官介绍，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

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

者其他方法，强行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盗

窃罪侵犯的是被害人的财产权，抢劫罪侵犯

的不仅是财产权，还有人身权。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刘某没有采取暴力、

胁迫的手段，而是以喝酒的方式将被害人灌醉

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这种行为是否属于抢劫

罪？从表面上看，暴力、胁迫的犯罪手段与以

喝酒方式灌醉后劫财的犯罪手段不同，但二者

实质是一样的，即两种行为都是在使被害人丧

失反抗能力后，非法占有财物。被告人将被害

人灌醉后劫取财物，属于刑法规定的以暴力、

威胁以外的其他方法实施的抢劫行为。

抢劫犯罪中的“其他方法”强行夺取公

私财物，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但其作用对象

都是被害人人身，在程度上不危及人身健

康、生命，只要达到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者

反抗能力受到一定限制即可，如用酒灌醉、

用药物麻醉、使用催眠术等等。但如果被害

人不能反抗是由于被害人自己的原因，如被

害人自己饮酒过度后不知反抗，然后行为人

临时起意乘机拿走财物的，则构成的是盗窃

罪。但本案被告人是蓄意谋划，以灌酒方式

劫取财物，并非被害人自行醉酒后临时起意

拿走财物，故为抢劫罪。

人法

不久前，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

人民法院依法在淘宝网上拍卖被执行人某

发电公司名下的电力变压器以及设备，拍卖

成交后，买受人张某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拍

卖成交款项，法院对该受买人张某处以8万

元罚款。近日，张某向法院交纳了罚款。据

悉，对网络司法拍卖恶意竞拍者进行罚款，

在广西尚属首例。

兴宾区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施某等

与被执行人广西来宾某发电有限公司劳动

报酬纠纷系列案中，被执行人广西来宾某发

电有限公司拒不履行生效判决文书确定的

义务，法院便于2017年9月24日依法在淘

宝网上拍卖被执行人名下的电力变压器及

附属设备，拍卖保留价为31.424万元。竞

买人张某以最高价 182.424 万元竞买成

功。此次竞拍中共有81人参与竞买，370次

出价记录，张某参与竞价88次，且在竞拍延

时后期每次竞价都不超过30秒。

拍卖成交后，在通知买受人张某支付尾

款时，张某以不得看样为由拒不支付拍卖成

交款项。据了解，法院在拍卖公告上明确了

统一看样时间，张某并未在规定的时间前往

看样，该后果应由个人自行承担。法院认

为，张某明知网络司法拍卖操作流程和规

则，无正当理由拒付成交款，其行为已构成

恶意竞拍，严重干扰了司法拍卖程序，对法

院正常处置被执行人财产造成妨碍，并产生

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兴宾区法院便依法对

其作出罚款8万元的处罚，3万元保证金不

予退还。

法官提醒说，网络司法拍卖是能够依法

高效处置被执行人财产、维护申请人的权益

的一项强制措施，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司

法网拍为公众创造了良好的竞拍环境、扩大

竞拍参与机会的同时，参与竞拍者都要认

真、严肃对待，在参与司法拍卖前，要详细了

解相关规则，若恶意扰乱司法活动，干扰司

法拍卖秩序，除不予退还保证金外，情节严

重的，还要承担其他法律责任。

将人灌醉劫财，是盗窃还是抢劫？
法官：虽非暴力、胁迫手段，但属于强行夺取财物

男子网络司法拍卖成交后拒不付款，领8万罚单


